上海杉达学院关于开展
教师“拜师结对”活动管理办法（试行）

2009年10月29日印发  杉达内(教)[2009]11号

为了不断提升青年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进一步提高我校教育教学工作质量，根据《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7〕2号）文件精神，学校决定加大对青年教师的培养力度，开展教师“拜师结对”活动，为此，制订本管理办法。

第一条 总则

开展教师“拜师结对”活动，就是使青年教师在学校统筹安排下，传承、发扬老教师的优秀教学理念、教学态度和教学方法，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拜师结对”。通过为教授、副教授的主讲课程进行辅导，采取边主讲、边助教的方式，接受各个教学环节的严格训练，学习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积累教学经验，使青年教师基本达到《上海杉达学院教师工作规范和岗位职责的若干规定》关于教学能力要求的教学骨干，胜任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工作，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能力与水平。

第二条 教师“拜师结对”活动

学校聘请具有较高学术造诣的资深教授、副教授（五级）作为“青年教师导师（以下简称导师）”，以“定人定期、一帮一”拜师结对方式对青年教师进行指导，开展帮学工作。青年教师助教时间将根据课程学时、性质等条件确定，帮学周期一般为两个学期。

第三条 青年教师

本办法所称青年教师一般是指35岁以下、有志忠诚高教事业、业务与外语基础较好、自愿参加“拜师结对”的中级及以下技术职务的专职教师；

第四条 导师

1、应聘我校专职或兼职教师，具有教授、副教授（五级）职务及10年以上教龄；

2、教书育人师德好，治学严谨、具有较高学术造诣、丰富的教学经验和良好的教学效果,能执行本条例所规定的导师职责。

第五条 导师的职责

1、指导青年教师了解课程教学工作的基本规范，向青年教师传授科学的教育思想，并进行师德教育。

2、帮助青年教师理解教材的编写意图、课程教学大纲和要求，加深青年教师对教学内容深度和广度的全面理解，把握教学重点、难点和讲解技巧，以及安排在导师课程中进行试讲，提高教学水平。

3、帮助青年教师掌握正确的（启发式的）教学方法，因材施教、教学相长，熟悉并基本掌握各教学环节，如备课、讲课、习题课，答疑、试卷命题、组织测验、考试，批阅试卷等个环节的工作，使青年教师较好地达到 《上海杉达学院教师工作规范》关于任课资格条件。

4、与青年教师一起研讨学生学习中的问题、困难以及解决问题的措施，言传身教，培养青年教师的敬业精神和提高教学能力，积累教学经验，提高教学效果，争取成为青年教学骨干教师。

5、结合课程内容和特点，指导青年教师运用各种教学手段和现代教育技术，吸收青年教师参加教学或科研项目，参与课程（教材）建设和教学改革工作，提高对教育部“质量工程”项目的理解和参与能力。

6、对青年教师进行考核，填写《上海杉达学院教师“拜师结对”活动验收申请表》（见附件3），交学院审核。

第六条 “拜师结对”活动的开展

校工会、教务处与人事处共同组织教师“拜师结对”活动。
导师由各学院推荐，报校工会、教务处与人事处审核，经校领导批准后聘任。导师任期一般为两年。

导师须亲自全面指导青年教师的教学工作，如指导青年教师备课（含完成教材全部练习题和课后作业的安排）写教案，指导青年教师围绕课程教学设计思考题和课堂讨论题及实施方案，听课，了解青年教师批阅学生作业情况，一起研讨学生学习中的问题、困难以及解决问题的措施。导师指导青年教师、听课、研讨周均不少于2小时，累计不少于80小时。

青年教师（助教）：在不降低青年教师工作负荷的前提下，改变工作内涵，即减少青年教师每周2学时的主讲课程任务，增加每周听课2-4学时、并每周为导师批改2个小班的作业、主讲一门课程的习题课或答疑2学时的工作，定时与导师交流。 

第七条 “拜师结对”活动实施程序

1、申报

凡满足本办法“第二条”的教师可申请参加教师“拜师结对”活动。导师的聘请可由申请人提名本人同意，具体由学院协调，并报学校批准。

申请人应在学校规定时间内向学院提出申请，填写《上海杉达学院教师“拜师结对”活动申请表》（附件1），由学院结合教师申报情况（师徒配对情况及数量）按计划推荐教师参与教师“拜师结对”活动。

2、批准

学校组织教学督导、院系领导对申报情况进行评议、协商，根据学校经费投入及学期教学工作安排情况确定当年“拜师结对”数及名单，并上网公告。

3、签约

青年教师与导师应签订拜师结对协议（《上海杉达学院教师“拜师结对”协议》附件2），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协议规定的有关工作。

一名导师原则上只与1名青年教师签约。

4、验收

批准参与教师“拜师结对”活动的师徒对子应按协议规定的时间申请验收，需要延长协议执行时间、推迟验收应提前15天提出申请，延长协议执行时间不得超过两个月（或45个工作日）。申请验收须填写《上海杉达学院教师“拜师结对”活动验收申请表》（附件3）。

验收活动由学院组织，一般应聘请教学督导、相关专业的教授副教授、人事处、教务处参加，验收评定应实行当事人回避制度。

第八条  相关政策

1、学校根据聘请的导师履行《上海杉达学院教师“拜师结对”协议》情况，完成“拜师结对”任务的给予一定的奖励。

2、被批准参与“拜师结对”活动的青年教师应认真履行《上海杉达学院教师“拜师结对”协议》，做好导师的助教工作，完成听课、辅导（含批改作业等）的教学工作量，学校根据其表现，按其所辅导课程课时数的50%给予补贴。

3、参与“拜师结对”活动的青年教师在协议结束时，按《上海杉达学院教师“拜师结对”协议》相关规定执行。青年教师完成了上述目标，学校将按教学过关的青年教师达到晋级基本要求优先考虑晋级，同时为学校服务协议延长服务期两年。若未完成上述目标，学校将根据实际情况酌情扣回在“拜师结对”期间给予青年教师课时补贴（津贴）的50%~100%。

4、参与教师“拜师结对”活动记录将记入教师档案，作为教师职务晋升、评优、申请“优青项目”、教学成果、优秀教师、教学优秀奖等活动的条件之一。

第九条  其他

本办法自二○○九年九月起实施。

本办法解释权属上海杉达学院校部。

附件：1、上海杉达学院教师“拜师结对”活动申请表

2、上海杉达学院教师“拜师结对”活动协议

3、上海杉达学院教师“拜师结对”活动验收申请表

编号：          

上海杉达学院教师拜师结对活动申请表
姓    名：                    
所在学院：                    
拟聘导师：                    
助教课程：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附则（声明）
	1.申请人承诺申请表内所填写本人信息全部真实。

2.申请人了解《上海杉达学院关于开展教师“拜师结对”活动管理办法》，履行该办法规定的权利，并承担相应责任。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聘请导师
	
	性别
	
	高校教龄
	

	职务
	
	研究方向
	

	导师来源
	□ 专职    □ 兼职
	助教课程
	

	助教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务
	
	高校教龄
	
	来校时间
	

	学位
	
	取得学位单位
	

	研究方向
	

	学习（大学起）、工作简历

	时间
	单位
	承担工作

	
	
	

	
	
	

	
	
	

	
	
	

	
	
	

	近二学期承担课程教学
	时间
	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学时
	授课对象

	
	
	
	
	
	

	
	
	
	
	
	

	
	
	
	
	
	

	
	
	
	
	
	

	
	
	
	
	
	

	
	
	
	
	
	

	学院意见
	院长（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学校意见
	校长（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上海杉达学院教师拜师结对活动协议
为了帮助青年教师尽快提高教学水平和学术水平，经导师（以下简称甲方）与青年教师（以下简称乙方）协商，并经丙方（学院）审核、丁方（学校）批准同意，决定通过乙方有关课程助教工作，实施对甲方的帮助和指导。根据《上海杉达学院关于教师“拜师结对”管理办法》有关规定，达成以下协议，共同遵守： 

    第一条   助教课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条   目标
    1、乙方基本了解课程教学工作的基本规范，以及科学的教育思想。     

    2、乙方明确课程教学大纲和教学要求，熟悉本课程的教学内容，基本掌握教学要点、难点和处理办法，全面掌握课程的作业、思考题、课堂讨论题及实践环节的教学能力等。
3、乙方基本掌握正确的教学方法，熟悉并基本把握各教学环节，能初步运用各种教学手段和现代教育技术。

4、完成上述课程的讲稿（有条件的应有电子课件），能独立开课。
    第三条   内容与措施
    1、甲、乙方一起进行教学研究，结合本课程教学活动，甲方随班听乙方课程，每周为乙方讲习题课或答疑2学时、批改2个小班的作业。
2、甲方关心乙方的教学工作，对乙方课堂教学进行指导，如指导备课、编写教案、准备实验等，听课（每两周2学时）、并指导乙方开展教学建设和改革工作。

3、丁方按照《上海杉达学院关于教师“拜师结对”管理办法》规定，在甲、乙方“拜师结对”活动期间给予乙方一定的课时补贴；“拜师结对”活动结束验收合格，给予甲方一次性奖励，验收不合格不予奖励。    

    第四条   甲方对乙方考核
依据本协议第二条规定，甲方对乙方所达到的水平及工作业绩进行考核，向丙方提交书面报告，丙方负责组织对本协议的执行情况进行审核，确定是否实现了本协议所确定的目标，并交教务处备案。
第五条   丁方对甲方、乙方考核

丁方对本协议的执行情况进行考核。

1、乙方完成了上述目标，丁方将按教学过关的青年教师达到晋级基本要求优先考虑晋级，同时乙方为丁方服务协议延长服务期两年。

2、乙方未完成上述目标，根据实际情况丁方将扣回在“拜师结对”期间给予乙方补贴的50%~100%的课时津贴。

3、甲方、乙方未完成上述目标，根据实际情况丁方将减少丙方在后一教学年度中提出或申报的教学建设项目及其支持经费力度。
第六条   本协议的有效期为       年     月至       年     月。
    第七条   甲、乙方需终止本协议，必须提出书面报告，陈述理由，并经丙方、丁方批准方可终止协议。
    第八条   本协议一式四份, 甲方（导师）、乙方（青年教师）、丙方（学院）、丁方（学校）各执一份。
甲方(导师)（签名）                    乙方(青年教师)（签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丙方（学院）（签名）                   丁方（学校）（签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上海杉达学院

教师拜师结对活动验收申请表
学    院                   

助教姓名                  

导师姓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院 (系)
	

	导师姓名
	
	助教姓名
	

	助教课程
	
	开课学期
	
	学时
	

	上课时间
	
	班级
	

	青年教师师德
	

	青年教师业务情况
	1．青年教师对该课程内容、特点、大纲及其在培养计划和课程体系中的地
位和作用的把握
 2．对教学内容及课时安排的熟悉和掌握
3．教案编写及教学环节的运用



由导师填写
	青年教师业务情况
	4．教学方法及教学改革的态度和成效
 5．教学水平及教学质量 



	青年教师教学情况
	 1．教案编写情况（含学时安排、教学内容处理、实践环节安排等）
 2．教学效果及学生反映


由导师填写
	执行协议情况
	 （学院检查后填写）

 1．师德教育
2．对青年教师指导情况
                                         填写人（签名）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学院考核意见
                             院(系)教学委员会主任（签名）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考核意见
                                           负责人（签名）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最后一栏由教学督导填写
